屏東縣天南國小113學年度定期評量命題審題機制實施計畫
1、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08月0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085121A 號令修正「國 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
（二）本校校務工作計畫。
2、 目的
（一）建立命題機制，達成命題客觀性。
（二）落實定期評量審題機制，符合迴避保密原則。
3、 實施要項
（一）定期評量次數：每學期兩次，日期統一（依教育局及本校行事曆辦理）。
（二）命題原則
1.配合教學目標、學生能力，兼顧難易度、鑑別度及適當的配分，並兼顧學生作答之時間。
2.兼顧題目之廣博性、題項之多元性。
3.不得採用出版商之試卷實施學生成績評量，若參考其他資料命題，應進行轉化，不宜原文照錄。
（三）審題原則
1.命題範圍應符合教學進度。
2.試題敘述應清楚，選項、標題、配分應正確無誤，避免錯別字。 
3.判斷題目內容的難易度是否適當。 
4.檢查原稿附圖是否清晰易判讀，且配合題意。 
（四）保密原則：
1、命題者及審題者於命題後及審題期間皆應審慎保管評量試題之電子檔或紙本文字，不得散播洩漏。
（五）迴避原則：若命題或審題教師子女就讀命（審）題班級，或有其他需迴
      避情形，則於期初校務會議中討論，另行安排其他教師擔任。
（六）實施流程
1.定期評量前2週，請各命題教師命題。
2.教師命題完成後將命題及審題檢核表(附表一)先完成自我檢核，和試卷一起交給審題老師進行審題。
3.審題老師進行審題工作，若試題有疑義或錯誤，則將建議事項、更正處，交由命題教師進行修正後，再命交給審題老師進行修正。
4.無疑義或修正後之試卷及命題及審題檢核表於定期評量前一週之星期二下班前交至教學組，以進行後續試務工作；另將試題電子檔交至教學組網芳「評量試卷繳交」。
（七）命題審題教師
1.由該領域任課教師命題。
2.審題教師原則上以同年段有教授相同科目的教師交換審題 (例如：六年級國語領域授課教師命題，則由五班國語領域授課教師審題)；若某年段該科目為同一位科任教師，可由同年段教授不同科目教師互相交換審題。
4、 本計畫經教師晨會通過，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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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題教師
	
	審題教師
	

	命題檢核（請打ˇ）
	審題檢核（請打ˇ）

	□ 題號、選項連續不跳號不重複。
	□ 題號、選項連續不跳號不重複。

	□ 試題文字敘述清楚、無錯別字。
	□ 試題文字敘述清楚、無錯別字。

	□ 試題無超出表訂範圍、難易適中。
	□ 試題無超出表訂範圍、難易適中。

	□ 試題配分正確、合理。
	□ 試題配分正確、合理。

	□問題敘述無前後矛盾或提供答案線索。
	□ 問題敘述無前後矛盾或提供答案線索。

	□  □試題與解答之配合正確，且無爭議性。
	□ 試題與解答之配合正確且解答無爭議性。

	[bookmark: _gjdgxs]□  □試題內容、題數、範圍符合。
	□ 試題內容、題數、範圍符合。

	□ 命題未涉及個人、政治、宗教、種族、性別
等敏感議題。
	□ 命題未涉及個人、政治、宗教、種族、性別等敏感議題。

	□各選項字數相當，按邏輯排列，且非正確選項之其他選項具誘答性。
	□各選項字數相當，按邏輯排列，且非正確選項之其他選項具誘答性。

	□試題能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結合，避免艱深苦澀。
	□試題能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結合，避免艱深苦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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